投稿须知

《中国海商法研究》（季刊，原名为《中国海商法年刊》）由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主管、中国海商法协会和大连海事大学主办。本刊前身《中国海商法年刊》创刊于1990年，2009年5月，经新闻出版主管部门批准改为季刊出版发行，是我国目前唯一公开出版发行的海商法和海洋法等涉海领域法律问题研究的学术期刊。第一任主编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主要起草人之一、著名海商法学专家司玉琢教授担任。
为夯实涉海法学研究理论基础，为更多同仁、专家提供学术论文发表平台，《中国海商法研究》的收稿范围为具有理论深度、与海法密切相关、对海法发展起到支撑作用的一般法学论文（包括但不限于习近平法治思想、法理学、行政法学、民商法学、刑法学、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国际法学、诉讼法学等）及涉海法学论文（包括但不限于“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海商法、海洋法、海上劳动法、海上刑法、海上行政法、海洋环境与资源保护法、海上程序法、海洋渔业法、极地法律等）。
本刊不设增刊、副刊，不收取审稿费、版面费或任何其他费用。凡以本刊名义收取任何费用者均为诈骗。请投稿者切勿上当受骗。
一、投稿方式
凡惠投本刊稿件者，敬请通过本刊在线采编系统投稿。本刊未委托其他任何网站接收投稿，也未授权其他任何机构及个人为本刊组织稿件。上传稿件的文件名以论文标题命名，文件名不得包含作者信息。
二、稿件篇幅
[bookmark: _GoBack]稿件字数以15000—20000字为宜（含脚注、参考文献）。文稿应包含中英文标题、摘要和关键词。中文摘要的字数以200~300字为宜，关键词3~6个为宜。一般的致谢辞原则上不予保留。编辑部有权对来稿进行文字处理或技术删节，不同意者请在来稿时说明。
三、作者信息
为了便于匿名审稿，文稿中请不要包含作者信息和联系方式，请另行将作者信息作为独立文件上传至采编系统中。作者信息包括姓名、出生年、性别、籍贯、学位、工作单位及所在部门、职称；联系方式包括通讯地址、邮政编码、电子邮箱和手机号码。倡导单一作者独立完成作品并单独署名。合作作品应按各作者实际所起作用大小依次署名。原则上不接受三人或三人以上署名及在校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署名投稿（教授为第一作者、博士生为第二作者除外）。
四、注意事项
1.除综述、译文外，保证投稿为原创，不含任何伪造、欺骗和抄袭的内容。保证投稿不涉及国家机密，不涉及任何与知识产权有关的侵权问题。如发生问题，一切责任由作者本人负责。
2.提倡一稿专投，保证投稿未曾在其他任何刊物和媒体以任何语言发表过。在收到本刊的用稿通知前，若投稿已在其他公开出版物或媒体上发表的，请作者务必及时通知本刊。保证责任（通讯）作者已阅读全文，并在该文的形成过程中作出了显著的贡献，能承担今后有关该文发表方面的责任。保证所有作者均仔细阅读过全文并同意该文的内容及结论，对作者排序均无异议。
五、录用通知
作者自向本刊投稿之日起，如稿件在3个月内未获录用通知，即可另行处理。
通知录用时，本刊原则上不给定拟发表时间。如作者不能等待或拟另行发表，请及时通知编辑部撤稿。
在拟用稿件刊发前，如发现稿件质量不合发表要求，本刊有权作退稿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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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的致谢辞原则


上不予保留。编辑部有权对来稿进行文字处理或技术删节，不同意者请在来稿时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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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便于匿名审稿，


文稿中请不要包含作者信息和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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倡导单一作者


独立完成作品并单独署名。合作作品应按各作者实际所起作用大小依次署名。原则上不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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